
最新献血感想一段话 献血感想心得体
会(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书笔记大学篇一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提高的确是个很好的口号。可是当
前这个社会明显是偏重与物质文明的。到大学读书四年了，
我感觉我的确变了很多。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要保
持一颗平静的心实在是太难了。我们有太多的束缚，如宿友
都找到了女朋友而你没有时，同学都去聚会而你缺席时，别
人都在狂欢而你却一个人静坐时，你还能从容的享受精神生
活吗？尽管你不喜欢聚会，不喜欢唱歌，但是你别无选择。
无奈，的确。这就是生活，有得有失。当少平得知小霞死亡
的消息时他能接受吗？当少安收到润叶给他的那封告白时，
他的痛苦你能理解吗？生活真如歌德所说的那样，我们每个
人都在推着石头到达山顶，然后石头滚下来，我们接着把它
推上去，周而复始。

孙少平是幸福的，因为有田晓霞的出现。即使他们最终不能
到一起，他们都是幸福的。这也是孙少平平凡生活中的不平
凡一点，他遇到了田晓霞。然而，现实生活中能有多少人能
找到自己的真爱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孙少平的爱情是让人
羡慕的。少安是平凡世界里面写的最成功的人物，我是这么
认为的真的是把人物形象刻画到了极致。我甚至感觉少安就
是身边的某一位人。他小时候因为无钱读书而退学，他与润
叶的爱情是那么的让人惋惜。是的，没有浪漫。少安，他所
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对于家他没有一点点的`自私。为
了家里能够维持下去，他放弃了润叶。尽管书中说他对润叶
是一种兄妹之情，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他接到润叶给他告白信



时他的那种喜悦，甚至抓狂。润叶这么好的人，少安没有理
由不喜欢。只是我们的少安责任心太强，他在潜意识李认为
自己给不了爱人幸福，因此他不敢去谈爱情。他只有婚姻，
没有爱情。他的老婆必须是能够与他一起撑起这个家的。再
说到少安的事业，可以这么说，少安是一个很精明很勤劳并
且思想很先进的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能够发家致富并不
超出我们的意料，他的经历却是几经坎坷，几度起伏。多么
的现实啊，付出才会收获。有得当然有失，事业上如日中天
时他的妻子却病入膏肓。这又是平凡的世界一大绝笔。

少平与少安相比，少平无疑是作者付出笔墨更多的一个。我
们也往往因此而忽视了少安。

读书笔记大学篇二

寒假里读美国作家路易莎的小说小妇人,深深被其打动.于是
将文中精彩之处摘录下来,并写下自己的感受。小妇人是一本
小说化的家庭日记,一本的道德家世小说。马奇一家四姐妹自
立的权利的追求以及她们对家庭的忠诚眷顾构成了一对贯穿
全书的矛盾，使故事熠熠生辉，情节生动感人。这是一本自
我抑制和自我表现相结合、使用主义和乌托邦思想并存的小
说。 马奇家的女人个个都是艺术家。乔写作，艾美画画，贝
思弹琴，梅格写剧本、演出、管理家务，母亲谆谆善诱，营
造了一种有威信、异常活跃而又自律的生活。她们各自得到
了自己需要和应得的东西。艾没虽然放弃了自己最高的艺术
抱负，却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淑女，一个出资扶弱救贫，并
可以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梅格虽然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她曾朝
思慕想的有钱人，但她在最吸引她的家庭生活中学习、成长。
贝思生命短促，她的声音严格来说也只是一种家庭消遣，但
作为一个聪慧、有爱心、为大家所爱戴的家庭成员，她真正
享受到了适合自己的生活。乔必须长大，但她不能如读者希
望的那样和劳里建立爱情关系，她得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小
妇人用朴实无华的写实手法把四姐妹的命运展现在我么们面



前,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过的生活其实十分简单,简单的
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自制在这里并非失去自我，而更是
一种自我的选择。小妇人受美国当时第一大思想家爱默生影
响,强调个人尊严和自立自律的重要,体现了奋发有为的美国
精神。马奇姐妹结社办报，写剧本，演戏。为减轻家庭负担
乔出去照顾马奇婶婶;梅格在金斯家做家庭教师;乔努力写作
终于成为作家;梅格宁愿放弃马奇婶婶的遗产，嫁给了清贫
的1布鲁克先生，夫妻二人同甘共苦，使小家庭充满了幸福。
马奇姐妹明智、自由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她们的归宿
各不相同，但都是自强自立精神的结果。

善良仁爱是马奇家的女人所共同拥有的品质，而乔和贝思是
一对具有牺牲精神的人物。贝思默不作声地为大家做事，她
为帮助荷梅尔一家而得了猩红热，最后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乔对劳里并非无情，但她这种感情太纯真了，纯真得没有搀
杂一点私心。她爱劳里是无可质疑的，甚至打算让梅格嫁给
他，后来，她以为自己疼爱的贝思爱上了劳里，又忙着为她
打算，当知道贝思没有爱上劳里时，她这样说：“还有爱美
留给他，他们会十分般配的。”她“现在还没有心情谈这种
事情”，她关心的只是贝思的身体。待她成长起来，并渴望
得到爱情的时候，她却永远失去了劳里。 《小妇人》把道德
美看作一个特殊的目标，使全书蒙上了一层道德色彩。而所
谓道德，亦即是整个纯真人性，是人类心灵深处至真至善的
东西。歌德说：“它不是人类思维的产品，而是天生的没在
的美好性格。它多多少少是一般人类生来就有的，但是在少
数具有卓越才能的心里得到高度显现。这些人用伟大的事业
或伟大的学说显示出他们的神圣性，然后通过所显现的美好
境界，博得人们的爱好，有力地推动人们进步。”这正是书
中的美学意义所在。 真善声美，美生艺术。纯真善良的人才
是美丽可爱的,才能浑身散发出艺术气息而楚楚动人。 马奇
太太这样说: "我希望我的女而儿们美丽善良,多才多艺;受人
爱幕,受人敬重;青春幸福,婚姻美满，愿上帝垂爱，使他们尽
量无忧无虑，过一种愉快而有意义的生活。被一个好男人爱
上并选为妻子是一个女人一生最大的幸福，我热切希望我的



姑娘们可以体会到这种美丽的经历。考虑这种事情是很自然
的事情，梅格期望和等待是对的，而明智之举是做好准备，
这样，当幸福时刻到来时，你才会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承担
责任，无愧于这种幸福。我的好女儿，我对你们寄予厚望，
并不是要你们急冲乱撞———仅仅因为有前人豪门华宅，出
手阔绰，边嫁给他们，这些豪宅并不是家，因为里头没有爱
情。金钱是必要而且宝贵的东西——如果用之有道，还是一
种高贵的东西——但是我决不希望你们把它看作是首要的或
者是唯一的奋斗目标。我宁愿你们成为拥有爱情、幸福美满
的穷人家庭的妻子，也不愿意你们做没有自尊，没有安宁的
皇后。” 这应该是每一个明智的母亲的美好愿望。 财富的
确是人们非常渴望的，然而贫穷也有它光明的一面。逆境的
好处之一是人们从自己坚苦卓绝的奋斗中而感到真正的愉快。
我们存在于世界的智慧、美丽与能力，有一半得之于困境的
激励。 这种家庭的幸福是不会突然降临的，但是约翰和梅格
找到了开启它的钥匙。婚后的岁月教会他们如何使用这把钥
匙，打开真正的家庭之爱与互相帮助的宝库之门，这些财富
最贫穷的人们都可以拥有，最富有的人却买不到。着就是年
轻的妻子和母亲们同意被束缚在那种高阁的原因。在那上面，
她们于世间的不按与焦虑中安然无恙，在那些依恋她们的幼
儿稚女身上找到罗勒忠诚的爱;她们无谓痛苦、贫穷与年岁的
增长;她们和一个重视的朋友携手并进，同甘共苦。这个朋友，
那古老优秀的萨克逊语言的真正意思是“家庭的保证”。她
们就像梅格那样，认识到妇女最幸福的王国是家庭，而作为
她们统治艺术最高荣耀的不是一个女王，而是做一个聪明的
妻子和母亲。 其实，成功的女人不光要拥有这些，她必须拥
有自己的事业，这样，不会对不起自己的青春年华。只有家
庭和事业都成功才算拥有完美人生。

“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a question.”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或许并无哈姆雷特一般严重，可是我们的一生，随时都在面
临选择。大到生死抉择，小到柴米油盐。有多选，有单选，
有的可以更改，有的却毫无回旋的余地。



正因为这样，哈姆雷特才在命运的选择中一笔笔勾勒出自己
的悲剧。面对父亲的死亡，他可以不闻不问，选择衣食无忧
的一生。但是，他却偏偏要以倔强为笔，以正义为墨，在寻
找真相的纸上描出一滴完整的眼泪。

这是一滴透明的泪，它将真相放大，好让世人看个清楚明白;
这又是一颗浑浊的泪，被困扰在亲情、爱情与正义的漩涡中。
这样一颗矛盾而决绝的泪，滴落于上帝的眼角，浸润了世人
的心灵。“上帝的旨意支配一切……”，我们似乎永远也摆
脱不了自己的命运，被困在这万丈红尘中，演绎这世间的离
合悲欢。

可是，哈姆雷特的出现却让我明白对命运我们并非无能为力，
一个人的悲喜都是人生中每一个选择堆叠而成。一念之间，
或许就能改变自己的一生。只不过人们不愿承担这选择的后
果，即使后悔怨恨也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于是，我们将一
切归于上帝，归于宿命。而哈姆雷特就不愿做消极的懦夫，
他或许并不理智，才会在激怒中误杀波诺涅斯;可他却懂得在
一个浑浊的世界中选择正义，在复杂的人性中选择善良。哪
怕最后是悲剧收场，他也不怨、无悔，只是在生命的尽头希
望霍拉旭能“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世间，替我传述我的故事
吧”。

或许莎翁就是一个霍拉旭，他将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向我们
娓娓道来。他用颤抖的笔触，将哈姆雷特刻在人们心中——
一个黑暗中的英雄。在这样一个英雄的指引下，我愿意抛弃
对宿命的敬畏，对自己负责。人心险恶，世事难料，我不能
看的清楚明白，却必须做出选择。我不知道眼下的是非对错，
却总能坚守住一方净土：或许只是在迷茫时选择永不放弃，
在恐惧时选择绝不退缩，在混沌中选择善良与坚强，在未知
中选择直面人性的温暖。如此一来，不求人生辉煌，只求无
怨无悔，便是幸福的一生。

摊开手掌，上面的生命线、事业线、爱情线似乎都是上帝早



已为我们描绘定性，可是当你握紧手掌，你会发现：命运其
实就在自己手里。上帝只能决定你生命的长度，而它的宽度，
厚度与高度始终要靠自己。

所以，自己的命运，别赖给上帝。

读书笔记大学篇三

我喜欢看书,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看的很杂,文学名著,流行
小说都看,只要作者的文笔不是太差,总能让我从头到脚看完
整本书.只不过很多时候是当成故事来看,看完了感叹一番也
就丢下了.

徐福贵出生富贵,却是个地道的败家子,从小到大干尽了荒唐
事,嫖,赌博生生让自己从一个阔少爷变成了个穷光蛋.这期间,
他唯一做对的事就是娶了家珍做老婆.这个同样出生富贵的富
家千金没有一句怨言的包容了迷途丈夫,撑起了日后苦难的天
空.

从地主到赤贫,徐福贵也不是没有恨过,恨这个,恨那个,最后
恨的还是自个,有道是自作孽不可活,怨谁他活着,接受了自己
新的身份.是啊,就如他娘所说:"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
活着的意义并非只是富贵.

自从做了佃户,也许劳动是能改变一个人,不,应该说是生活,
为了活着,一家人的活着,徐福贵努力劳作,再不若从前的荒唐,
活着也似乎有了目标.用书中的话说就是:日子过的又苦又累,
心里反到踏实了.他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徐家从小鸡变
成鹅,鹅变成羊,羊变成牛,慢慢的重新发起来.只是世事难料,
他被抓壮丁上了战场.在战场上历经生死,成了俘虏后面对解
放军是选择留下还是领了盘缠回家时,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回
家,那一刻,对家庭的牵挂也许是他活着的唯一理由吧.只是现
在想想,如果那时他选择的是留下,也许人生会有所不一样吧,



就如那同样成了俘虏选择留下参加解放军的春生.

解放了,土地改革,买了他家所有田地的龙二被枪毙了,真当是
福兮,祸兮.这一刻,主人公已经想开了,认命了.用家珍的说法
就是: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是啊,
经历过分离之苦的家人才知道团圆的真实可贵.活着,不就是
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

日子就这样清贫而又安稳的过去了.直到……

看到这里真是说不出的愤懑,一条鲜活的人命,就这样没了,怎
么会如此荒唐怎么会有如此草菅人命的事真是什么样的人心
也许这就是当时社会的沉重吧.

回头看我们的主人公,他活着,因为家珍.儿子有庆死了,老婆
家珍病重,好像随时会跟了有庆而去,想着往日种种,徐福贵撑
了下来,跟着他受尽苦难的家珍需要他活下去.

小时候生病成了聋哑的女儿凤霞嫁人了,女婿虽然是个偏头,
却是个极好的人,一家人和和睦睦,生活似乎又有了奔头.凤霞
的怀孕更是让这家饱经苦难的人喜极而泣,可是,这简单的幸
福又终结在凤霞的分娩上.孩子生下来了,凤霞却死了.三个月
不到,家珍也死了.

徐福贵和他的女婿围着他们的希望——苦根,艰难的活着.苦
根,一个古灵精怪的孩子,懂事乖巧的让人心疼.四岁的时候,
苦根的父亲,徐福贵的女婿——二喜被水泥板压成了肉酱.苦
根跟着他外公到了七岁,发着高烧,帮着徐福贵在地里摘棉花.
徐福贵心疼外孙,没钱买药,煮了一大锅豆子,出门下地去了.
不想回来后就发现苦根被豆子撑死了.

"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
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么些年.……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
了,过的平平常常,……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



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

读书笔记大学篇四

在这本书中，我喜欢玫兰妮的外柔内刚，我喜欢瑞特的机智
果断，我喜欢爱伦的温柔贤惠，但是对于主角斯嘉丽，我却
不知道怎么来描述她。小小的我认为她在感情上是失败的。
她一生爱过两个男人，可这两个人她都不了解。如果她真正
了解阿西礼，她就不会爱上他；如果她真正了解瑞特，她就
不会一次又一次辜负瑞特对她的一往情深。她为什么爱上阿
西礼，那是引文她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了身衣服，再把这件衣
服套在了阿西礼的身上。她爱的不是阿西礼，而是那件衣服。
斯嘉丽像一个小孩子，她把爱她的瑞特吸引到自己身边，明
明幸福近在咫尺，可她却坚持把他推向深渊，到最后，怎么
也得不到幸福。但无论怎样，我还是很敬佩她。敬佩她的坚
强，敬佩她的勇气，敬佩她的精明，敬佩她对土地的执着。
正是因为她这些优秀的品质，才使她能够在逆境中振作起来，
为自己开创美好的明天。

在此书中，我最喜欢的人还是瑞特。巴特勒。他勇敢、执着，
深爱着斯嘉丽十几年，默默地帮助她，宽容她的任性和漠视。
可是，再深沉的爱，也会有被消磨光的时候。正是斯嘉丽愚
蠢的固执，才会把瑞特的爱一点一点地消磨，直至彻底的失
望。他爱斯嘉丽，了解斯嘉丽，默默地为她做了很多事，可
斯嘉丽却视而不见。当他女儿离开她的时候，他的心也离开
了斯嘉丽，他绝望了，不想再努力了，这种爱让他太累了。
这种没有结局的爱情让读者唏嘘不已，留下了许多的遗憾！

这部书中的主角有着鲜明的特色，配角也塑造得栩栩如生。
在斯嘉丽成功的背后就有着一个重要的人物——玫兰妮。无
论斯嘉丽身处何方，玫兰妮总是她坚强的后盾，帮助她完成
各种事情。她像母亲一样对待斯嘉丽的孩子韦德；在斯嘉丽
杀死北方佬之后，冷静地帮斯嘉丽收拾残局；在人人都怀疑
斯嘉丽和阿西礼的时候，她一如既往地帮助她，勇敢地保护



她。可以这么说，没有玫兰妮，就没有斯嘉丽的成功。她是
书中最完美的角色。我最不欣赏的任务是斯嘉丽的梦中情
人——阿西礼，他像小孩子一样总是生活在梦想中，不为现
实生活打算，少了男人应有的担当，虽然我还小，但直觉告
诉我，嫁给这样的男人一定不会幸福。

虽然让才满12岁的我来探讨《飘》这部作品中的爱情还显得
有些稚嫩，但读书之后总会有些感触，真实的记录也是一种
收获。

读书笔记大学篇五

这个暑假，我读了高尔基的三部曲第3部——《我的大学》。

这本书讲述了在作者十六岁的时刻，便离开自我的家乡，独
自一人去喀山求学。但是作者高尔基并没有上成大学，上大
学便成为了高尔基的1个梦想。没上成大学，作者为了能够生
存下去而四处奔波：住在贫民窟，卖苦力，和流浪汉接触，
在面包店上班……之后，事有了一丝转机，高尔基在和古里。
普列特尼奥夫，杰连科夫以及霍霍尔那样的大学生和进步人
士的交往中，高尔基进了一所广阔的社会大学。在这所社会
大学里，作者历程了许许多多：经受多要素的日常考验，对
人生好处和世界的复杂性去了最初的探索。

高尔基从小善良懂事，当他来到喀山，寄住在1个贫困中学生
家里。这个家里便有了三个小孩，这位母亲很可怜，高尔基
也注重到了这一点，就算是“母亲“给一块小面包心里也觉
得如岩石般沉重，之后，高尔基决定找个上班，让这位母亲
缓冲些负担。

《我的大学》是部自传体小说，故事节简便，突出。作者用
美丽的语言写出了他成长的片段。这本书是1923年完成的，
作者此时已有55岁，年过半百。



读了这本书，我了解了无论什么状况，多么艰难，也要想方
法克服。并且要懂事，学会随时随地为他人着想。


